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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多任性司机被群众举报后受罚
“随手拍”举报交通违法实行4个月，已发出3万元奖金

□首席记者 吴永功

开车上路如果被加塞，
这时你除了谴责“霸王车”司
机的车品差，还可以通过济
南交警公众参与平台举报，
让加塞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记者从济南交警支队了解

到，近期已经有很多“朝阳群
众”通过此渠道举报交通违
法，4个月来举报线索6万多
条，其中落实处罚 8 0 0 0多
起，共发出奖金3万多元。交
警部门希望更多的“朝阳群
众”能够参与进来，让济南的
交通秩序更加文明。

市民热情高 4个月接线索6万多条

5月14日上午9点，市民宋
先生驾车沿着花园路由东往
西直行到华信路路口时，左侧
左转车道上一辆比亚迪越野
车突然扎进来，准备加塞到宋
先生车前。这辆车的加塞行
为，不仅导致左转车道受阻，
而且让宋先生十分恼火，“别
人都排队，就你会加塞吗？想
吃巧食得付出代价。”此时宋
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将该车的
加塞行为拍了下来。当天中
午，宋先生就将视频截取了一
段，通过济南交警官方微信号
举报。“我不图奖励多少钱，就
是看不惯这种行为。”

今年1月15日，为了最大
限度地倾听民声、汇集民智，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路，推动城市交通的“共建、共
治、共享”，济南交警支队在交
警官方微信、泉城行+APP上
推出了济南交警公众参与平

台，受理市民提供的各种图
文、视频举报线索，惩处交通
违法行为，弥补固定交通抓拍
设备的不足。5月15日记者从
济南交警支队获悉，4个月的
时间内，该平台共收到“朝阳
群众”反映的民意诉求、意见
建议2232条，交通违法举报线
索61256条，其中落实处罚
8105起，符合奖励条件的3002
条，发放奖金32100元。

此外，考虑到平台的稳定
性，济南交警初期仅在泉城行
+APP上开通了积分功能，目前
已有1000余名用户通过参与平
台互动获得了积分，其中积分
最高的已达180分，很多用户都
通过积分商城兑换了汽车检测
优惠券、免费洗车券等并已使
用。4月底，交警也在微信公号
上开通了积分功能，后续还会
继续根据平台功能的拓展，逐
渐增加可积分的项目。

微信成主要参与渠道 举报违停的最多

市民除了可通过官方微
信和泉城行+APP举报交通违
法，还可通过专项定制的行车
记录仪自动截取视频直接上
传平台，紧急情况下也可直接
拨打122电话进行举报。其中，
目前济南所有的救护车上都
已经安装了这种互联网智能
连接行车记录仪，行车过程
中，如果发现交通违法行为，
救护车司机通过语音就可唤
醒拍照录像功能，然后根据系
统设定的路径，自动发送到济
南交警公众参与平台。除了救
护车之外，普通车主也可以购
买该行车记录仪，从而实现自
动视频举报。

经过对济南交警公众参
与平台的数据比对分析，截至
目前，“朝阳群众”通过济南交
警官方微信公号上报的违法
线 索 共 3 9 2 5 3 条 ，占 比
64 . 08%；泉城行+APP上报
16625条，占比27 . 14%；专项

定制的行车记录仪上传违法
5219条，占比8 . 52%；电话举
报159条，占比0 . 26%。从举报
渠道来看，微信因为方便使用、
易于操作，占了举报量的三分
之二，成为举报交通违法的第
一渠道。

从举报的交通违法行为情
况来看，占比最多的是违法停
车，占比33.31%；其次是变道加
塞，占比26 . 16%；占用应急车
道，占比23 .89%；除此之外，违
法占用非机动车道通行、违法
占用公交车道通行、逆行、闯红
灯、不礼让斑马线等也是“朝阳
群众”举报较多的违法行为。

济南交警支队宣传处民
警张丹具体负责济南交警公
众参与平台运维，她在5月15
日在线回应生活日报·济南头
条新闻客户端网友提问时表
示，举报违法停车行为经落实
后可处罚，不过不在现金奖励
范围内。

落实处罚少 只占举报总量的13%

张丹告诉记者，从平台上
线的运维情况看，“朝阳群众”
举报的积极性很高，4个月举
报了6万多各类交通违法。平
均起来，每个月举报量在1 . 5
万，平均每天500起左右，活跃
度十分高。但是，交警部门审
核有效并落实处罚的数量相
对较少，总量只有8000多起，
只占到了举报总量的13%。

经过分析，主要原因包括
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照片或视
频不清晰，无法准确识别车牌

号码、车标、路上的标志标线
及车辆状态等重要信息；二是
信息填写有误或不完善，举报
时需准确填写违法发生的时
间和地点，不填或默认为举报
时的时间、地点，则会影响民
警的调查取证，致使举报无
效；三是举报线索与交警部门
采集到的违法线索重复，特别
是违法停车；四是凡涉嫌驾驶
人在驾驶车辆过程中使用手
机、相机等手持设备拍摄的视
频、照片一率认定无效。

举报车辆违停最多，但不在现金奖励范围内。资料片 记者 周青先 摄

济南交警公众参与平台自从
上线以来受到了很多市民的追捧。
不过日常受理举报时，交警发现举
报者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诸多问
题。举报的图片和视频怎样才能被
采纳录用，本报记者向您提供六个
锦囊。

第一，举报前从公众参与平台
详细阅读了解相关注意事项；第二，
举报动态的交通违法，提供的图片
要能反映车辆移动的位移变化，且
尽可能提供视频，特别针对机动车
不礼让斑马线、机动车在网状线内
停车等动态违法，通过照片很难判
定违法事实；第三，通过手机拍摄车
辆违法时，应打开手机的定位功能
和时间水印功能，横向拍摄；第四，提
供的视频和照片要能够通过标志标
线、道路环境清晰准确地反映违法
事实，能够看清车辆的车牌、车标；第
五，举报违停时所拍图片应包含前、
后及侧面照片，通过照片能判定车
内无人，能看清具体位置和道路环
境；第六，举报信息必须准确完善，如
实填写。 首席记者 吴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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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交警对近4个月的“随手拍”举报情况进行介绍。 首席记者 吴永功 摄

注意
●举报违停时所拍图片

应包含前、后及侧面照片，通
过照片能判定车内无人。

●举报违法停车行为
经落实后可处罚，不过不在
现金奖励范围内。

●凡涉嫌驾驶人在驾
驶车辆过程中使用手机、相
机等手持设备拍摄的视频、
照片一率认定无效。

●举报人需实名注册泉
城行+APP或济南交警微信订
阅号，同时实名举报，才能通
过微信直接领取红包。

释疑

线索被落实处罚
为何没收到奖励

很多举报线索被交警部门采
用并落实处罚，但举报人未收到奖
励，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举报
的线索不在《济南市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试行）》规定的
奖励范围内；二是没有实名注册或
未实名举报，举报人需实名注册泉
城行+APP或济南交警微信订阅
号，同时实名举报，才能通过微信
直接领取红包，否则只能到济南市
交警支队现场领取；三是目前红包
只能通过济南交警订阅号发放，如
果举报者没有及时关注，则很可能
漏领。 首席记者 吴永功

链接

举报哪些行为会有现金奖励
（一）一般交通违法行为
1 .举报不避让执行任务的

特种车辆的奖励30元；
2 .举报机动车遇行人通过人

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奖励30元；
3 .举报变更车道时影响正

常行驶的机动车的奖励20元；
4 .举报机动车压骑实线的奖

励20元；
5 .举报遇停车排队(缓慢行

驶)，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内停车
的奖励10元；

6 .举报机动车不在机动车
道内行驶的奖励10元；

7 .举报驾驶机动车时有吸
烟、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
为的奖励10元；

（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8 .举报低速载货汽车、三轮

汽车等违法载人的奖励50元；
9 .举报营运客车非紧急情

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的
奖励200元，举报其他类型车辆
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
道停车的奖励100元；

10 .举报其他类型载客车
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100%以上
的奖励200元；

11 .举报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暂扣
期间驾驶机动车的奖励200元；

12 .举报驾驶拼装或已达到
强制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奖励
200元；

13 .举报使用伪造、变造的
机动车号牌、登记证书、行驶证
的奖励200元；

14 .举报驾驶大中型载客车
辆，载客超过额定乘员20%以上
的奖励200元；

15 .举报违反长途客运车辆
凌晨2时至5时停车休息的奖励
200元；

16.举报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奖励200元，举报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的奖励300元；

17 .举报吸食、注射毒品后驾
驶机动车的奖励300元；

18 .举报伪造、变造、买卖机
动车牌证的奖励300元；

19.举报驾驶逾期未检验或逾
期未报废“营转非”大型载客汽车
的奖励200元；

20 .为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
破工作提供经公安机关认定有
价值线索的最高奖励1000元；为
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交通肇事逃
逸案件侦破工作提供经公安机
关认定有价值线索的最高奖励
10000元。

今年1月15日，济南交警公
众参与平台升级版上线，为鼓励
公众参与济南交通文明治理，济
南交警支队联合平安银行等社
会资源，针对上述前7种一般交
通违法行为，向符合奖励条件的
用户发放双倍现金奖励。

首席记者 吴永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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